
版號：201LQ06102026附表2-3-0(113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持分之應納稅額占應納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

各類所得金額
分位別

第1分位 1396467 100.00 22.690.005.180.008.230.012.7112.696.5437.561.113.28

第2分位 1396467 100.00 1.860.041.120.016.620.300.141.221.7284.242.310.44

第3分位 1396467 100.00 2.130.031.280.017.710.260.161.573.0481.092.320.40

第4分位 1396467 100.00 3.070.031.290.0410.290.210.222.195.1874.392.620.48

第5分位 1396467 100.00 2.760.025.090.4333.330.090.361.934.5948.872.140.39

合    計 6982335 100.00 2.760.024.820.4031.680.100.341.944.5850.792.170.39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股利所得部分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